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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语境中的康德目的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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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德自然目的论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文明指向，具体表征为教化与文明是人类反思并引导自然历史进
程的最终目的。同时，合法的自由秩序或法权状态的建构，不仅是文化或文明进步的根本指向，也是追寻人类

终极目的的形式条件，而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交往联合则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最高表达。在此意义上，政治文明或

人类联合形态的不断革新与完善，乃是充分发展人运用理性的自然潜能和道德禀赋的必要前提，这也吻合创造

的终极目的。但是无论人类文明形态的构建和完善，还是基于道德政治的持续改良追寻永久和平理想，均非思

辨的设定和天意的安排，而是需要历经漫长甚至残酷的社会纷争，表现为自由的自然史和自然的自由史交错并

行，在此过程中需要凭借人类理性能力或普遍立法意志并经由种种不完美的试验，才能逐渐摆脱野蛮的自然状

态而实现普遍法治的文明社会。而彰显人类族群意义上的系统联合和文明形态再造，实现从国家联盟、世界共

和国到世界主义共同体的跃迁，乃是趋向至善理想和人类希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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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 《判断力批判》第 ８３节，康德把文化或文明作为自然与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亦即 “一般而言自己

为自己设定目的、并且 （在人规定目的时不依赖于自然）一般而言与他的自由目的相适合地把自然当做手段

来使用的适应性的条件”（５：４３１）①；在该书第 ８４节，康德则把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确认为创造的终极目的
（５：４３５－４３６）。与此相关，在其历史哲学著作中，康德又把世界主义文明状态指认为自然历史发展和人类所
期待的最高目标 （８：２７）。康德的目的论还承载着一个重要任务，亦即阐明审美和自然领域展现的合目的性
观念，是联结自然和自由两个分立领域的范导性原理，具体表现为依据合法则的自由观念在自然领域所造成

的结果 （５：１９５－１９６）。尽管康德明确表明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在于道德世界的构想，但是他同时指出，
至善理想乃是万物合目的性 （最后目的）观念的规定根据 （Ａ８１８ ／ Ｂ８４６），他甚至把 “尘世中的至善”先天

设定为道德法则的终极目的，进而强调 “在尘世中可能的、应当尽我们所能当做终极目的来促进的自然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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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康德著作的引用，仅在文中标注德文科学院版页码，译文主要依据以下文本：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１—９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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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幸福；其客观条件就是人与道德性亦即配享幸福的法则的一致”（５：４５０）。
康德的上述论断不禁让人产生诸多困惑：一是如何界定康德目的论观念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旨趣；二是如

何对康德多种目的论观念进行融贯系统的把握。学界关于上述问题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解答。

李明辉先生通过界分自然目的论和道德目的论来判别康德哲学中文明或文化的内涵，“自然之 ‘最后目

的’属于自然目的论。但是 ‘自然目的论’并非一个自足的系统，它必须预设一个 ‘终极目的’，从而提升

到 ‘道德目的论’。这个 ‘终极目的’不属于现象界，故无法在自然中找到”①。不过其关于自然目的和道德

目的的二分、自然目的论并非自足系统以及终极目的无法在自然中寻找等论断，都未达及康德思想的本义，

特别是未能解决康德自然和道德目的论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特质，以及经由世界主义联合形态表达自然历史

的合目的性意向②。盖耶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很有启发性地阐明了道德目的和义务系统乃是康德自然目的论观念的
根本价值取向，同时也强调康德目的论对于理解道德目的在现实自然中的不断生成发展至关重要。③ 他进而主

张，合目的性的至善理想并非自然机械作用的结果，而是依赖于人类自觉践行道德和政治义务，同时他也不

无道理地否弃康德自然目的论中把有理智的上帝存在作为世界的设计者或原因，而强调基于人类历史进步展

现道德目的论。但他却把文明发展和终极目的仅仅界定为道德自由及其趋向的最高善，同时仅仅基于人类现

实政治形态建构和德性完善视角寻求可能的至善理想，由此完全否弃康德关于道德神学或至善观念神义论向

度的思想价值，从而未能充分呈现康德自然目的论与世界主义文明形态的深层关联。④ 阿里森 （Ｈｅｎｒｙ
Ｅ Ａｌｌｉｓｏｎ）尽管正确地把道德意义上的人看做终极的和无条件的目的，却偏颇地把人而非文明作为自然目的
论系统的最后目的，同时过于强调技巧的文化在历史合目的性进程中的地位，进而认为 “技巧文化同样起到

了道德促进作用，尽管其方式比纪律文化略显迂回”⑤。

刘凤娟则认为，在康德那里完善的政治共同体乃是普遍历史的最后目的，而上帝治下的伦理共同体乃是

历史的终极目的，换句话说，“历史所趋向的实践目的就是上述两个方面：政治共同体、伦理共同体。这对应

于自然目的论视角下自然界的最后目的和终极目的”⑥。这一论断实际上模糊而非理清了康德关于自然目的论

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特别是康德反复强调的政治文明形态持续变革这一自然的最终目的，与道

德人格发展这一创造的终极目的之间的差异和关联之处。白海霞详细梳理了康德目的论系统的多重面向：自

由目的论、实用目的论和自然目的论，从而展现了康德目的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指向，不过相关论断依然未

能对康德目的论的根本价值内涵做出清晰界定，特别是未能系统理解康德目的论观念的多重向度及其思想

旨趣。⑦

我们认为，在康德那里，文明或文化乃是自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而政治文明形态的构建是人

的自然和道德禀赋充分发展这一创造的终极目的的形式条件，正如康德所言：

自然惟有在其下才能实现自己这个终极意图的那个形式条件，就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中的法制状态，在

其中，对彼此之间交互冲突的自由的损害，是由一个叫做公民社会的整体中的合法的暴力来对付的；因为只有

在这种状态中，自然禀赋的最大发展才可能发生。但是，为了这种法制状态，即便人类聪明得足以发现它，并

且睿智得足以自愿服从它的强制，也毕竟还需要一个世界公民的整体，亦即所有那些处在相互起伤害作用的危

险之中的国家的一个系统。（５：４３２）

由此不难看出，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人类联合进而实现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理想，乃是康德式政治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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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根本价值诉求。① 基于此总体观念，本文将结合康德文本分别阐明以下主张：首先，文化或文明化是人

类反思并赋予自然的最终目的，而政治自由秩序或法权状态的建构与不断完善，是文化或文明改良的根本指

向，同时，政治文化或文明形态的变革与完善，将不断实现人的自然禀赋合目的地发展，而提升自律道德人

格则构成创造的终极目的。其次，康德目的论观念具有深切的自然历史向度，具体表现为自然的自由史和自

由的自然史交错并行，同时通过政治和伦理共同体的建构持续规范非社会的社会性趋向，进而实现人性的培

植教化并走出自然状态。最后，康德目的论的根本价值旨趣在于彰显理性自律，经由世界主义意义上的系统

联合实现道德和政治文明形态的再造，不断趋向至善理想和人类希望。概而言之，人类文明形态的建构乃是

沟通康德自然和自由观念的重要切入点，合法的社会政治秩序不仅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根本标识，也是实现最

大程度平等自由价值的基本路径。

一、从自然的最终目的到创造的终极目的

康德最终融合自然哲学和自由哲学两个分立体系进入唯一的思想系统，其根本立足点乃是自由概念，更

准确地说是基于法则的自由观念，这在 《判断力批判》导言中得到更为详尽的阐发，“按照自由概念的结果

就是终极目的，它 （或者它在感官世界中的显象）应当实存着，为此人们预设了它在自然中的可能性的条件

（即作为感官存在者，也就是作为人的那个主体的可能性的条件）”（５：１９５－１９６）。不难看出，康德试图通
过最终目的 （根本目的）观念或目的论系统实现自然和自由体系的契合融贯。康德明确表明这一最终目的乃

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状态，具体表现为合乎法则的自由状态抑或法权状态 （５：４３１）。他同时指出，文明的、最
合理的规训乃是通过公民宪政来约束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的任性，亦即进入法权状态，通过公民社会的合法

性强制来实现平等自由的道德价值，由此才能使得人类运用理性的自然禀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５：４３２）。
在我们看来，康德整个思想体系的立足点和最终归宿正是确证自由的法则，但是人类追寻自由秩序的历

程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承受漫长自然历史进程的艰辛和磨难。在此意义上，康德实践哲学确证的根本价值

目的与其理论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类学著作中呈现的自然合目的性观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可以得到更为融

贯的理解。具体而言，自然和自由的分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最终实现统一，其最为显著的标志乃是政治意义

上的文明形态的建构，这也是目的王国理想的最终确证，亦即经由政治共同体建构实现基于法则的每个人的

自由的协调一致。

也因此，康德强调，文明状态的造就需要依据本体政制作为规范性理念，评判和推动现实政治的不断改

良，最终实现所有人的最大程度自由发展。这是康德对柏拉图式理想国的现代重构 （７：９０－９１）。基于自然
最终目的的考察同时指向创造的终极目的。在康德看来，对自然现象做出系统统一性的考察，可以分为外在

合目的性和内在合目的性，而 “内在的合目的性是与一个对象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的，而不论这个对象的现

实性本身是不是目的”（５：４２５）。与鉴赏一样，对于大自然众多有机体的终极目的的探询，只有基于反思判
断力而非机械因果性，才能断定 “人是尘世惟一能够给自己形成一个关于目的的概念，并能够通过自己的理

性把合目的地形成的诸般事物的集合体变成一个目的系统的存在者”（５：４２６－４２７）。而这一断言的根据实际
上是出于自然的超感性原则，亦即通过本体自由和道德理性确证人类发展的合目的性形态 （５：４３５）。

康德由此把道德人格、自然目的与文明建构进行了融贯性阐明。对于康德而言，文化形式或文明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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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赫费通过区分康德语境中的教化 （Ｋｕｌｔｉｖｉｅｒｅｎ）、教养 （Ｚｉｖｉｌｉｓｉｅｒｅｎ）和道德化 （Ｍｏｒａｌｉｓｉｅｒｅｎ）概念，认为技艺的进步、伦理的教养
和道德进步分别对应于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的假言命令 （包括技艺和明智）和定言命令 （参见赫费：《国王般的人民———

康德的世界主义法权—和平理论》，石福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３年，第 ２２４ ２２５页）。这是较有启发性的论断，不过需要补
充的是，康德明确主张一种更为广义的文化和文明观念，并且认为 “道德性的理念还属于文化”（８：２６，第 ３３页）。换言之，康德
一方面认同卢梭在 “第一论文”（１７５０年）中拒斥无益于道德化的矫饰的艺术与文化，以及沉湎于闲情逸致中的优游和嬉戏的享乐
文化，另一方面则倡导促进人类世界走向永久和平的更为完善抑或自由的文化 （８：２０－２２）。我们由此认同曾晓平的观点，他认为
熟巧和管教两种文化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人的两种义务，一是人有义务发展自己的自然禀赋、陶冶自己

的各种能力，二是人有义务纯化自己的道德意念和道德动机，“前一种文化就是自然完满性的培养，后一种文化就是道德性的培养。前一

种文化致力于实现人的通过自然而可能的目的，后一种文化则在于展现为作为超感性的自然目的的人性”（曾晓平：《自由的危机与拯

救———康德自由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１９９５年，第 ６２页）；同参见白海霞：《康德的目的论系统》，第 １９０ 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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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的基本标识是能够促进伦理进步和道德发展，而道德发展最为核心的价值表达则是合法则的自由意志，

抑或通过立法意志确立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都能够平等享有自由的普遍法则。因而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或最

高目标是自由秩序的构建，在其中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其自然禀赋。换言之，由于人性中存在非社会的社

会性倾向 （８：２０－２１），因而需要文明形态的建构和培植教化，推动其不断发展道德能力并克服野蛮，“于
是，一切才能都逐渐得到发展，鉴赏得以形成，甚至通过不断的启蒙而开始建立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

式能够使道德辨别的粗糙的自然禀赋逐渐转变成确定的实践原则，并且就这样使形成一个社会的那种病理学

上被迫的协调最终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８：２１）。
这是康德对于文化或文明最有创造性的界定，基于政治文明视角探究目的论观念，同时能够明晰康德的

根本目的概念。我们认为，康德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通过合法则的自由秩序的建构保障

和提升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地享有平等自由，这是其在 《伦理学讲义》中明确表明的观点：“唯有在这样的

条件下，自由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运用，且能保持自身的一致性，这些条件就是人类的根本目的。自由必须

与这些目的相符。因此，一切义务的原则就在于自由的运用与人类的根本目的相一致”（２７：３４６），这也完全
吻合其关于自然的最终目的和创造的终极目的观点，自然目的论侧重于强调确立合法则的秩序尤其是普遍法

治的社会形态，道德目的论侧重于彰显自律人格抑或普遍立法意志，康德也因此把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

社会看作 “自然迫使人去解决的人类最大问题”（８：２２）。
实际上，上述主张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已经得到表达，在 “先验方法论”部分，康德承接柏拉图的

国家理念，运用法权隐喻明确提出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目的观念，亦即 “一部按照使每个人的自由可以

与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那些法则的有关人的最大自由 （而不是最大幸福，因为后者可以自行推出）的宪法”

（Ａ３１６ ／ Ｂ３７３）。此时他已经对于通过实践理性 （区别于理论理性）捍卫人类权利这一根本目的有了明确体认，

其主旨在于通过人类理性的立法进而确立一个合法的、保障所有人都能够彼此共存的自由秩序 （Ａ８４０ ／
Ｂ８６８），以此捍卫人类根本目的。① 在此意义上，自然和自由得以统一的方式主要基于人类理性的统一性 （４：
３９１），换言之，经由立法意志确立自由法则，不断趋向于和平与秩序，乃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旨趣，
也是其自然和自由哲学体系建构的价值旨归。

这也与康德所主张的 “理性的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相契合。康德明确地把这种合目的性诉求归结为一

种实践的关切，即实现道德或实践自由，亦即通过自身的理性能力确立普遍法则捍卫每个人的平等自由，进

而通过践行道德法则追寻幸福和至善理想，最终构造道德世界。换言之，自然和自由的系统统一，最终趋向

的是一个道德世界，也唯有在寻求道德目的的意义上，自然目的论以及先验神学理念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

（Ａ８１８ ／ Ｂ８４６）。在此意义上，道德神学及其预设的至上意志 （天意），乃是实现自然和自由和谐一致抑或合目

的性的范导性观念，也因此，最高的本源善的预设，其根本意图在于道德自由基础上的人类福祉，这也是康

德主张先验或道德神学的意图所在 （Ａ８１６ ／ Ｂ８４４）。换言之，关于上帝存在的先验预设，仅仅在其能够有助于
理性抑或道德根本目的的意义上才有存在论价值。正如劳登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Ｌｏｕｄｅｎ）所言，“至善是理性的一种
人类必要的理想，它使我们能够具体地设想人类道德化所涉及的真正普遍性。它是康德不纯粹伦理学的顶

峰”②。也因此我们与盖耶的主张不同，康德目的论中的神义论设定依旧有其价值，亦即经由指向完备的善而

实现自然和自由的系统统一，正如康德所言：“我们将会在以理性原则为根据的合目的性的统一之下来探讨自

由，并且我们只有使理性出自行动本身的本性教给我们的那个道德律保持圣洁，我们才相信是合乎神的意志

的，而我们只有通过促进我们自己和别人身上的世上至善，才相信自己是服务于神的意志的。”（Ａ８１９ ／ Ｂ８４７）
在 《判断力批判》中，经由目的论观念表征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人类联合形态，成为融贯自然和自由两个

思想场域的枢纽，具体表现为，通过实践理性和道德法则确立自由观念，由此产生的行动成果最终只能在自

然历史领域得到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合目的性概念通过对自然的特殊规律及其所导向的具有超感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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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康德思想语境中道德与政治基于人类根本价值目的的契合一致，参见卞绍斌：《强制与自由：康德法权学说的道德证成》，《学

术月刊》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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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最终目的的表征，恰好与通过实践理性或自由法则趋向的最终目的相互契合。而后者，恰是康德所关注

的人类根本目的所在，也是其整个思想体系所致力于完成的根本使命。康德由此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亦即

“把意志从欲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５：４３２）。
这是康德借助于目的论观念所表达的理想诉求，文化的重要表征乃是公民社会或世界公民状态的确立，康

德由此把走向法权状态乃至世界公民状态作为人类实现最终目的的形式条件。在此意义上，文化形式或文明形态

构想的基本价值指向在于促进伦理进步和道德发展，而道德发展的核心思想旨趣则是自律人格的不断生成，从而

通过纯粹实践理性或普遍立法意志确立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都能够平等享有自由的道德规范。也正是在此意义

上，康德指出，创造的终极目的在于道德人格禀赋的全面发展，其内在要求则是把自由秩序的构建作为人类文明

的最终归宿或最高目标，在其中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其运用理性的自然禀赋，这是康德对于文化或文明最有创

造性的界定。① 在我们看来，这一自由秩序在根本上是道德性的，并衍生到社会政治领域，确立合法的自由秩

序乃是康德致力于确证的本体共和国观念的现实路径，在此意义上，经由自律人格和联合意志确立自由法则，

不断趋向永久和平，不仅是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旨趣，也是融贯自然和自由哲学体系的价值旨归。

康德上述论断与卢梭的观点若合符节。概而言之，卢梭表明，趋向道德自由、合法的自由，才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最终归宿②，正如卡西尔所言，卢梭基于正义与道德观念所倾力构建的共同体，“即便不是确保了人

类幸福，也肯定是保证了人类尊严”③。这也同样吻合康德对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基本定位。康德的理论和实践

学说的最终使命，乃是通过重建人类文化和文明实现每个人的自然禀赋的合目的性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换言

之，文化和文明进步是促进和提升道德人格禀赋的重要前提。由于人性中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倾向，应该通过

教化与文明推动其不断发展全部能力并克服野蛮、自私与任性 （８：２１）。这也是康德为何分外反对奢侈风尚
和矫饰文化的缘由所在，他也与卢梭一样对当下人类艺术与科学的发展方式抱持警惕态度，从而批判缺少道

德性的虚荣和礼仪，以及穷兵黩武的残暴扩张，在他看来，这将 “不断地阻碍内在地塑造其公民的思维方式

的缓慢努力，甚至撤销在这个意图上对他们的一切支持”（８：２６）。走出伦理和政治的自然状态，进入公共
法权原则所制约的共同体，进而构建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形态，乃是康德毕生探询自然自由体系及其

社会历史性生成的根本立足点和价值旨趣。④ 在此意义上，目的论不仅是康德联结其自然和自由体系最终成为

一个有机系统的基本观念，而且深刻表征了他对人类文明形态根本价值取向的确认，亦即道德发展和人类文

明进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也因此，培植道德人格、构建自由秩序进而实现人类价值，乃是人类文明形态康德式构想相互交织的基

本理念模型。一方面，我们只能通过大自然赋予的自由和理性能力 （道德人格能力）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不

断改良和进步，亦即通过确立有秩序的自由体制，战胜由于动物本能引发的野蛮状态进而过渡到人道状态

（８：１１７），把保障所有人的权利作为人类最重要使命⑤；另一方面，基于反思判断力，大自然所展现的同样是

趋向于实现人类根本目的 （终极目的）的合目的性指向，这是为了把握自然体系和自由体系的统一，人类应

该确立的范导性理念，而这一理念的基本价值旨趣在于人类道德上的完善，其外在表征则是合法则的自由，

这是康德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的价值理想。承接卢梭关于经由公意塑造正义和道德社会的主张，康德同样在

目的论和文明史的意义上阐释人类理性能力在创建社会新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文明和教化的不断发展

与政治秩序的革新与完善相辅相成，乃是人类趋向终极目的的必由之路，正如马瓦尔 （Ｉｎｄｅｒ Ｓ Ｍａｒｗａｈ）所
言，“在康德的用法中，文化指的是教养，即人的发展以及最终的 ‘完善’；文化只有与促使我们走向自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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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我们认为，在有助于构造自由秩序的意义上，文化主体性或能动性是一种构成性的善，同时在发展和革新的意义上，也是一种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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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卢梭：《政治经济学》，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 １２页；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７年，第 ２３页；卢梭：《山中来信》，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 １６９页。
卡西尔：《卢梭问题》，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 １１０页。
关于康德公共法权辩护的现实性、必要性及其价值旨趣的详尽讨论，参见卞绍斌：《走出自然状态：康德与公共法权的证成》，《学

术月刊》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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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需的文化适应相关联时，才是可以理解的”①。

在此意义上，康德所主张的目的论自律可以让我们保留至善观念的同时祛除对于上帝观念的依赖。唯有

在我们自身不断建构并趋向合法的自由状态这一根本目的基础上，最高善的设定才是可能的。反之，如果缺

失这样一个根本目的前提，最高善的设定也将失去依托。上帝悬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依赖于自我立法以及由

此确证的道德目的，基于人类理性确立公民联合状态这一最终目的乃是神义论设定的根本依据。同时，康德

关于文明形态的宏阔构想，并非停留于单纯的理性玄思，而是与其对人类自然历史进程的切实考察紧密相关。

在康德看来，自然历史乃是人类自由和理性行动的基本场域和道德实践成果，由此不断趋向合法性秩序下的

普遍自由，自由的自然史和自然的自由史由此相得益彰，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阐明的关键论题。

二、自由的自然史与自然的自由史的双重变奏

基于人类理性立法能力确立法权状态进而捍卫自由价值，以此政治文明视角探询人类进步并延伸到自然

历史领域，也为融合理解康德的自然历史和道德自由观念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亦即

合乎法则的自由和法权状态，也是道德人格禀赋得以充分发展的文明形态，在其中，通过普遍法治 （公共法

权）约束每个人的任性自由来实现每个人和所有其他人都享有的平等自由。自然历史乃是人类道德理性化行

动并构建自由秩序的基本场域和实践成果，并不断趋向世界主义意义上的普遍自由，具体表现为自然的自由

史和自由的自然史的双重变奏。

从自然的自由史层面看，自然或天意所昭示的乃是不断趋向合理性自由或合法则状态之实现，由此逐渐

展现人类禀赋的不断完善，正如康德所言，大自然好像有一个隐秘规划，推动人类社群历经磨难而不断走向

理性与文明形态，近似一幅不断趋向千年福祉王国的美好图景。其中的原因在于，自然历史通过战争、野蛮

的掠夺、自私的倾向，迫使人们不断进行合理性的秩序建构，同时认可经由理性理念引导的公意并培植良善

人格禀赋，进而防止由于不受约束的任性自由毁灭人类自身，正如康德所言，“自然用来实现其所有禀赋之发

展的手段，就是这些禀赋在社会中的对立，只要这种对立最终成为一种合乎法则的社会秩序的原因” （８：
２０）。换言之，正是人类社会随时可能发生的对抗与纷争，同时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离群索居、独自逍遥，由
此 “迈出了从野蛮到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真正说来就在于人的社会价值”（８：２１），亦即通过不断
文明化实现人们之间交往合作，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高任务抑或最大课题，就是

如何构造合法的强制秩序来实现每个人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康德甚至断言，“一切装扮人的文化和艺术及最

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非社会性的果实，非社会性被自身所逼迫而管束自己，并这样通过被迫采用的艺术，

来完全地发展自然的胚芽”（８：２２）。
从自由的自然史层面看，一方面，自由及其实现只能在自然历史进程中，而并非脱离时空场域的超自然

行动，“人类被遥遥地设想如何最终毕竟攀升到自然置于它里面的一切胚芽都能够完全得到发展，它的规定性

在此尘世得到完全实现的那个状态”（８：３０）；另一方面，基于目的论视角，合目的性的自然场域与合法则
人类实践自由圆融无碍，由此引导我们摆脱残酷和纷争，基于理性的信念并依据道德的力量实现心灵和世界

秩序的构建。② 正如康德所言，“自然当做最高意图的东西，即一个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作为人类一切原初禀

赋在其中得以发展的母腹，总有一天将实现”（８：２８），也正是在其中，人类禀赋得到不断培育和增进，文化、
艺术和品位也得以不断提升，以此观之，世界公民状态实际上乃是一种文化和文明意义上的人类未来状态，也是

由普遍人类自然历史不断展现的正义和美德之境。而自由的自然史表明，合理性的自由秩序乃是经由不断战胜残

酷和野蛮的漫长历史进程才得以确立，因此，看似神秘的自然规划唯有通过人类不断劳作和艰辛付出才能实现。③

８３

①

②

③

Ｉｎｄｅｒ Ｓ Ｍａｒｗａｈ牞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牽 Ｋａｎｔ牞 Ｃｕｌｔｕｒｅ牞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牞 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牞 ３８牗３牘 牞 ２０１２牞 ｐ ３９５
在此问题上，我们认同李明辉的观点，亦即强调道德与历史、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的背反乃是康德历史哲学的支撑点或优势，因为

“康德是从人类的有限观点、而非上帝的无限观点来理解 ‘历史’。在这种意义上的 ‘历史’中，实然与应然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张

力”（李明辉：《导论：康德的 “历史”概念及其历史哲学》，《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李明辉译，第 ３１页）。
基于目的论视角探询康德实践理性观念的历史性生成和发展，参见 Ｏｌｇａ Ｌｅｎｃｚｅｗｓｋａ牞 Ｋａ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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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德的上述主张依旧存在费解之处，比如在他看来，一方面，自然历史不断趋向自由秩序，近似

于存在天意安排或隐秘的规划；另一方面，看似神秘的自然规划唯有通过人类不断劳作和艰辛付出才能实现。

换言之，自然的自由史和自由的自然史两种历史观如何契合一致？① 这也导致需要进一步破解疑难：自然目的

论如何和道德目的论实现内在一致？在此问题上，康德有一个饱受争议的主张，亦即 “建立国家的问题无论

听起来多么艰难，纵然对于一个魔鬼的民族 （只要魔鬼有理智）来说也是可以解决的”（８：３６６）。
在阿里森看来，康德关于人类历史的自然目的论构想，其中重要面向乃是运用人性的贪婪、虚荣甚至野

蛮的战争导向合目的性的自然发展历程，借用黑格尔式的表达，康德关于文化和技艺的立场近似于主张在历

史中运行着 “自然的狡计”（ｃｕ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②。这一论断存在诸多偏差，一方面，康德明确表明，人性在
自然状态下所导致的纷争，促使人们理性和自由意识的觉醒，并不断走出伦理和法权意义上的自然状态，进

入合法则的自由秩序之中，换言之，贪婪的人性或残酷的自然历史进程本身并不具有合目的性价值；与此相

关，另一方面，康德更为强调作为规范而非技艺层面的文化价值及其道德旨趣，其中的根本意图在于强调文

明的涵育和教化作用，进而保障和提升道德自律这一终极目的。

康德当然不否认技艺层面的文化在人道的培育中的重要地位，他甚至把社交或雅集看作 “最高的、道德

的—自然的善”，但是他也明确主张德性意义上的文明与教化乃是更为优先的限制性原则，如其所言，“处在

相互斗争之中的过舒适生活的偏好和德性以及后者的原则对前者的原则的限制，构成了文明的一方面是感性

的、另一方面又是道德上理智的人的全部目的”（７：２７７），他也把人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ｔ）或教养看作基于德性原
则的交往方式，并指出其对于德性的培植的重要价值 （７：２８２）。这一立场也是其在 《判断力批判》第一部

分 “审美判断力”中所着力阐释的，“一切美的艺术的预科，就其着眼于美的艺术的最高程度的完善性而言，

看起来都不在于规范，而是在于通过人们称为 ｈｕｍａｎｉｏｒａ ［人文学科］的预备知识来培养心灵力量，这也许是
因为人道一方面意味着普遍的同情感，另一方面意味着能够最真挚地和普遍地传达自己的能力；这些属性结

合在一起就构成与人性相适合的社交性，通过它，人性就与动物性的局限区别开来”（５：３５５－３５６）。由此不
难看出，康德关于文化、文明或人道的价值的主张是一贯的，亦即经由文化艺术、生活交往等方式培育共通

感或普遍可传达的能力，同时这一能力也是道德理念和原则的感性化表征，有助于激发和振奋道德人格。同

样，共通感和相互传达能力的提升，对于构建立足于公共法权的人类共同体并捍卫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

进而摆脱野蛮和残酷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由此表明，可以通过艺术或科学方式实现人类总体的文明化和教化，由此摆脱感官偏好的束缚和阻

碍，促进人类普遍交往的文明形态的构建。如其所言，“美的艺术和科学借助于一种可以被普遍传达的愉快，

借助于对于社交来说的磨砺和文雅化，虽然不能使人在道德上变得更好，但还是使人文明起来” （５：４３３－

４３４）。我们认为，彰显艺术和科学的教化功能③乃是康德把 “审美判断力”和 “目的论判断力”并置于同一

著作的重要缘由，正如康德所强调的，“就人的规定性而言的实用人类学的总体和人的培养的个性法如下：人

由于自己的理性而被规定为与人们一起处在一个社会中，并在社会中通过艺术和科学来使自己受到教化、文

明化和道德化，无论他消极地沉溺于他称之为幸福的安逸和舒适生活的诱惑的那种动物性倾向有多大，他倒

９３

①

②

③

李明辉先生解决该疑难课题的主要立场是主张自然目的论不能自我证成，因其指向有条件的目的，从而需要依据道德目的抑或终极

目的概念，后者指向的无条件的目的 （参见李明辉：《导论：康德的 “历史”概念及其历史哲学》，《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李明

辉译，第 １７ １８页）。该论断并不吻合康德的原意，康德既未截然区分自然的最终目的和创造的终极目的，更未主张前者依赖于后
者。相反，自然目的论与创造的终极目的共同指向人类的发展与完善，亦即自律道德人格的培植与生成，前者立足于人类生存境遇，

后者则指向伦理神学。

Ｈｅｎｒｙ Ｅ Ａｌｌｉｓｏｎ牞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Ｋａｎｔ牶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牞  ｉｎ Ｋａｎｔｓ Ｉｄｅａ ｆｏｒ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ｉｍ牞 Ｒｏ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牗 ｅｄｓ 牘 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９牞 ｐ ４１ 李秋零先生也曾主张康德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
观念上的一致性，参见李秋零：《从康德的 “自然意图”到黑格尔的 “理性狡计”———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 ５期。
盖耶在讨论康德联结审美和目的论两个主题的缘由时，虽然表明其中的深层理由在于两种共同的道德旨趣，亦即 “无论是审美还是

目的论体验，都在我们将自然世界切实转变为道德世界这一根本任务中，给予我们至关重要的鼓舞” （参见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牞 Ｋａｎｔ牞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牞 ２０１４牞 ｐ ３５７），但是未能充分注意到审美判断或艺术鉴赏的教化和文明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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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积极地在与因他本性的粗野而纠缠着他的障碍的斗争中使自己配得上人性”（７：３２４－３２５）。
也因此，虽然从普遍意义上或内在合目的性而言，人乃是自然历史的终极目的，但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

前提条件之下，亦即经由文明的教化摆脱感官偏好的制约，进而为道德自由的不断生成和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我们认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把文化或文明化认定为自然目的论意义上的最后目的，而政治文明乃是其

中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由此实现自然目的、创造的终极目的和道德目的的系统联结，亦即均指向道德理性的培

植并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康德因此强调，“因为大自然在他身上致力于从文化引导到道德性，而不是致

力于 （像理性所规定的那样）从道德性及其法则开始，引导到一种着眼于此的合目的的陶冶”（７：３２７－３２８）。
与此相关，政治文明形态的构想或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对于营造文明风尚并推进道德教化具有根本价值。

一方面表现在，人类的自然禀赋唯有在普遍法治的自由状态下才能得到充分展现，康德把文明社会每个人的

平等自由状态类比为沐浴在阳光下的森林中的林木，经由彼此制约实现自由生长，“一切装扮人的文化和艺术

及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非社会性的果实，非社会性被自身所逼迫而管束自己，并这样通过被迫采用的艺

术，来完全地发展自然的胚芽”（８：２２）。另一方面，自然和实践教育的主要价值旨趣在于，使得人类族群不
断趋向自由和强制相结合的公民状态，“这种教育着眼于追求一种公民的、应当基于自由原则、但同时也基于

合法的强制原则的宪政”（７：３２８），尽管完全达至这一状态只是合理的期望而并非人力所及，但是康德的基
本主张是清晰的，亦即在良善的国家体制中才能造就良好的道德，所以保障内部以及外部的状态乃是良序国

家的根本前提，也在此意义上，基于公共法权原则不断规范现实国家政制，甚至造就新的社会政治形态，乃

是康德始终关注的重大课题。

康德也因此分外关注良善政治制度在扩展启蒙理性上的重要作用。康德虽然强调 “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

的理智”（８：３５）这一启蒙的主观条件，从而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使自身摆脱受监护状态①，但是他也分外

倡导政治国家和统治者应该担负职责，一方面创设一个 “理性公开运用”的思想空间，如其所言，统治者不

应当扮演臣民们的监护人，而是 “允许其臣民们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乃至于以对已立之法的一种坦率的

批评来公开地向世界阐述自己关于更好地拟定法律的想法”（８：４１；同参见 ８：３０４－３０５；８：３６９），另一方面
则主张统治者应当听取启蒙哲学家 （自由的法权教师）的忠告，以启蒙理性的原则亦即公开性原则和理想的

共同体理念规导现实政治，无论是国家内部法权还是国际法权乃至世界公民法权，都应该吻合先验公共法权

公设，亦即 “一切与其他人的法权相关的行动，其准则与公开性不相容者，皆是不正当的”（８：３８１），由此
才能不断趋向于公共法权状态并保障民众的普遍福祉。

明晰康德关于教化和文明的思想主旨及其能动性特质，有助于我们破解康德关于人类历史是大自然的隐

秘计划以及完善的政治秩序需要期待于天意或神意等疑难。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康德关于目的论的观念是一种范导性的理性理念，正如他在 《判断力批判》中

尤为强调反思判断力评判自然时使用的是理性 “托付”（ａｕｆｅｒｌｅｇｅｎ）给它的一条准则，纯粹实践理性进而指
导反思判断力对具体自然事态进行评判，也在此意义上，“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的概念是对于反思判断力来说

的一条批判的理性原则”（５：３９７），而 “终极目的纯然是我们的实践理性的一个概念”，并且 “这一概念不

可能有别的应用，而只能按照道德法则用于实践理性”（５：４５４－４５５）。康德进一步指出，对于自然历史的合
目的性设想，只能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理念或自由的目的观念才具有客观实在性，亦即不断引导人类世界趋向

实现道德完善这一终极目的，也因此，康德基于自然目的论洞察人类历史并构想未来，其最终落脚点在于实

践抑或道德目的论，“这种目的学说的原则先天地包含着一般理性与一切目的的整体的关系，并且只能是实践

的”（８：１８２）。这也是康德为何始终强调道德神学只具有内在的运用而非超验的运用，亦即通过构想合目的
性的自然和自由体系实现理性的最终使命，抑或在以理性原则为根据的合目的性的统一之下来探讨自由，“而

不是狂热地或也许甚至是罪恶地放弃道德立法的理性在良好生活方式上的指导，去把这种指导直接寄于最高

存在者的理念，这将会是一种超验的运用，但正如单纯思辨的超验运用一样，这必将颠倒理性的最后目的并

０４

① 关于启蒙思维方式的多重内涵的揭示，参见杨云飞：《康德哲学中启蒙思维的三个层次与启蒙的三重含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方博：《政治、启蒙与理性———康德的公共性原则》，《学术月刊》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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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它的实现”（Ａ８１９ ／ Ｂ８４７）。
其次，基于该理念去反思判断作为人类整体的历史世界，深入洞察人类历史的开端与未来走向，在此过

程中，不仅呈现历史进程的争斗甚至暴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展现道德理性与自律人格的不断生成，以及人

类不断从自然状态向自由状态的过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协调自然与自由、历史与理性的引导性价值理

念，正如康德所言，“从对人类最初历史的这种描述中得出：人走出理性给他呈现为他的类的最初居留地的乐

园，无非是从一种纯然动物性的造物的粗野过渡到人性，从本能的学步车过渡到理性的指导，一言以蔽之，

从大自然的监护过渡到自由状态”（８：１１５）。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大自然昭示的 “天命”或 “隐秘计

划”类比为具有范导性的理性理念或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历史意识，康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探询人类自然历史

进程的开端、发展和未来。在 《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１７８６年）中，康德详尽考察了看似天意安排的人类
自然进程，如何逐步展现为一幅理性合目的使用并以文明战胜本能的历史画卷，而最终也是最为重大的步骤

乃是人类存在者进入平等尊重状态，由此确证人 “本身就是目的，被任何别人也尊为这样一个目的，并且不

被任何人仅仅当做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来使用”（８：１１４）。也正是战争导致的纷乱和残酷，促使人类不断觉
醒并趋向多样的联合形态，并经由文化艺术的涵育而不断造就普遍法治和公共正义状态下的平等自由，正如

其感叹的那样，“如果不是那种总是令人害怕的战争本身迫使国家元首们有这种对人性的敬重，那么会看到这

种文化吗？会看到共同体的各阶层为了相互促进他们的富裕而紧密结合起来吗？会看到聚居吗？甚至，会看

到尽管在极度限制性的法律之下却依然余留下来的自由程度吗？”（８：１２１）在此意义上，康德目的论作为范
导性理念具有实践效应，乃是引领现实政治革新并趋向永久和平的反思性原理。①

最后，康德并不拒斥经验性意义上的历史书写，不过他试图强化的乃是以世界主义为目标的人类历史叙

事观念，以此价值理念评判各民族和政府所做的贡献或损害 （８：３１）。这也正是康德借助于神意观念观照自
然的根本意图所在。② 也因此，当康德主张即使 “魔鬼的民族”（只要其有理智）也能够建立国家时，这一论

断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公共或公开的理性与私人自私意念的对抗，在此进程中特定的族群在理性理念引导下，

促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意识到这一对抗的残酷并寻求和平共处的公共性规则，进而 “使得他们不得不互相强迫

对方接受强制性法律，并这样来产生法律在其中有效力的和平状态”（８：３６６）。康德进一步表明，可以在目
前并不完美的国家外在形态中体验到不断切近法权观念，尽管在内核上依旧缺乏道德性状，“所以自然的机械

作用就能够通过自然而然地即便在外部也相互对抗的自私偏好而被理性当做一种手段来使用，为理性自己的

目的即法权规范创造空间，并借此也就国家本身力所能及而言，促成和确保内部的和外部的和平”（８：３６６－
３６７）。自然的机械作用亦即相互对抗的自私偏好使得每个人都无法暗中或秘密地使自己成为例外，而只能公
开接受普遍法规的制约，否则纷争将无法停歇并且私人意图也无法得到满足。阿伦特把这一论断类比于康德

的普遍法则公式所蕴含的基本诉求，亦即 “除非我也有这样的意愿，即，想让我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否

则我就绝不行为”，进而表明，“他们不能公开这样做，因为那将是公然对抗公共利益———就是在与人民为

１４

①

②

关于反思判断力的实践地位和作用的阐释，参见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牞 Ｋａｎ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牞  ｉｎ Ｋａｎｔ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牶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牞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牗 ｅｄ 牘 牞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牞 ２００３牞 ｐｐ １－６２。我们甚至也可以基于此理念看待 《史记》所展现的历

史意识和人类情怀，正如司马迁在 《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其撰述之本意在于承继 《春秋》之风骨，亦即彰显道义并 “拨乱世反之

正”，如其所言，“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

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 ４００３页）。阮芝生先生也以此认为 《史记》

乃是 “继 《春秋》，就数千年历史中去申明治道，从 ‘通古今之变’中来达制治之原，最后仍然寄希望于后人，说：‘述往事，思

来者’，‘俟后世圣人君子’，这是司马迁和孔子对后世的寄望和人类的热爱”（阮芝生：《〈史记〉的读法》，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

社，２０２２年，第 １２页）。
弗尔斯特 （Ｅｃｋａｒｔ Ｆｒｓｔｅｒ）认为，尽管康德在其 《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１７８４年）中自然隐秘计划的观念是
引人入胜的，但他试图通过诉诸经验来证明其客观现实性的尝试乃是失败之举，唯有到 《判断力批判》（１７９０年）经由阐明自然具
有形式合目的性的先验原则，才为自然的隐秘计划学说提供了先验依据，人类作为道德存在者，是自然的最终目的，这与自然计划

的实现密切相关。［参见 Ｅｃｋａｒｔ Ｆｒｓｔｅｒ牞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牞  ｉｎ Ｋａｎｔｓ Ｉｄｅａ ｆｏｒ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ｉｍ牞 Ｒｏ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牗 ｅｄｓ 牘 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９牞 ｐｐ １８７－１９９］但这一论断并无充分理据，一方面，康德业已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确立了系统统一性理念与道德世界的合目的性旨趣，另一方面，他在几乎同时期发表的道德哲学著作中，基于先验观念论视域确

证的人性目的论和目的王国学说已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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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哪怕这人民是一个恶棍的族群。与在道德中截然不同，在政治中，一切端赖 ‘公共行动’”①。正如何兆

武先生所言，“康德并不是以此来推卸人间苦难的责任，而是着眼于强调人类自觉地走向文明与和平的努力。

历史所以要采取这一 ‘非社会的社会性’的形式，是因为大自然考虑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物种。在这种意

义上，也可以说是造化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然而却还有另一条原则是与此相平行的并与此相补充的：即，

理性一旦觉醒之后，就完全独立地而且自由地自行其是”②。

我们认为，康德自然目的论的深层意旨在于强调基于理性理念对自然历史进程进行合目的地把握，并在

对人类族群漫长甚至残酷的对抗历史的考察中，经由此理念引导人类整体走向合法则的自由秩序和永久和平，

也唯有在此政治文明形态下，人类公共理性的觉醒和道德完善才有可能。所以，康德所强调魔鬼的民族所具

有的理智主要意指公共理性潜能，如此民族并非如帕夫利克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ａｗｌｉｋ）所言，仅仅是工具理性的利己
主义者的集合或明智的功利最大化者③，否则将无法走出基于私利对抗的自然状态。同时，康德式良序国家乃

至世界主义联合形态的建构并非如斯密意义上的自然这只 “看不见的手”的作品，亦非如一些学者主张的自

然是 “幕后推手”且借助于人的自私倾向就能建立④，而是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并与人类的道德教化和想

更完善状态密切相关⑤，由此逐渐消除战争和霸权，不断趋向世界主义法权状态 （８：３０８－３１２）。另外值得提
及的是，尽管康德基于思想实验而假定一个魔鬼的民族，但是他更为明晰地确认人类具有道德禀赋，正如他

乐观地指出，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 “证明人类至少在禀赋中的一种道德品性，这种道德品性不仅使人期

望向着更善的进步，而且就人类的能力目前所能及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７：８５）。
所以我们认为，康德所指的大自然的隐秘计划，实际上意指类意义上的社会发展趋向。因此，康德把自

然或历史目的论作为范导性理念，而其深层用意则在于指向人类理性的自律，同时基于人类历史场域构建政

治或伦理共同体，进而不断实现最大范围的人类自由。比如在构想正义社会的产生和长治久安这一课题时，

康德分外强调道德政治家的责任和能动性，亦即 “一旦在国家宪政或者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人们无法防止的缺

陷，尤其是对于国家元首来说，就有义务去考虑怎样才能尽可能快地改善它们，使之合乎在理性的理念中作

为典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自然法权，即使这要牺牲他们的私利”（８：３７２）。正如盖耶所言，“自然通过历史，
只能为我们提供实现正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德和至善的手段，而且事实上我们必须能够设想自然为我们

提供了这样的手段。但最终还是要由我们自由选择使用这些手段，从而全方位实现我们的自律”⑥。

概言之，构建自然历史与自由发展相融贯的人类文明形态，成为康德实践哲学乃至整个思想体系建构的

出发点和归宿。康德自然历史观念的内核，乃是通过人类自律抑或普遍立法意志，在现实的自然社会历史中

确立法权状态并实现自由，因此自然历史的合目的取向乃是人类不断走出野蛮和战争的自然状态，确立保障

永久和平的法权状态。⑦ 这种状态是要通过人们的不断斗争，通过艰辛的付出并历经诸多磨难才能实现。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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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３０ ３１页。
何兆武：《“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学术月刊》１９９９年第 ５期。
帕夫利克：《康德的魔鬼民族及其国家》，黄钰洲译，《伦理学术》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汪志坚：《康德 “恶魔的共和国”诠解》，《哲学分析》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盖耶主张，康德实际上分外强调道德上的善良意志在实现国内和国际正义上的重要地位，包括道德政治家在致力于革新并趋向国内

正义体制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经由共和政制消除战争风险，同时在世界公民层面实现普遍交往，而言论自由则对于国

内和国际和平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 ［参见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牞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牶 Ｋａ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牞  ｉｎ 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牶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牞 Ｌ Ｃａｒａｎｔｉ ＆ Ａ Ｐｉｎｚａｎｉ牗 ｅｄｓ 牘 牞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牞 ２０２３牞 ｐｐ ９－３５］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牞 Ｋａｎｔ牞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牞 ２０１４牞 ｐｐ ４２９－４３０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展开讨论康德基于道德自律和实践理性发展完善为标识的人类文明观念，是否存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

题，抑或隐含有欧洲相较于其他地域拥有更高级的文化等课题。对康德世界主义观念有误导性倾向的批判，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Ｔｕｌｌｙ牞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ａ Ｎｅｗ Ｋｅｙ牞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牶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８牷 Ｊｉｍｍｙ Ｊａｂ牞 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ｃｉｓｍ牶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Ｋａｎｔｓ Ｒａｃｉａｌｉｓｅ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Ｒｉｇｈｔ牞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牞 ２０２１。诸多学者为康德观点进行辩护和澄清，参见 Ｋａｔｒｉｎ
Ｆｌｉｋｓｃｈｕｈ ａｎｄ Ｌｅａ Ｙｐｉ （ｅｄｓ），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ａｕｌｉｎｅ Ｋｌｅｉｎｇｅｌｄ，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赵陆：《一致的平等主义者：康德种族理论与道德哲学关系
辨析》，《哲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 ２辑。我们认可伍德对康德立场的阐释：“任何地方的民族的任务都是培养和完善自身。他们应该鼓
励其他民族的自我完善，但只能以一种尊重他们正当自由的方式，即通过他们设定自身的目的，遵循自身的自我完善的观念，使自

身得到完善的自由。”（伍德：《康德的伦理思想》，黄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３年，第 ４０６页）



自然与自由：政治文明语境中的康德目的论观念

观之，康德自然历史观的目的论旨趣至少包含三层价值向度：一是合法则性，其现实表现是公民社会或世界

公民状态的确立；二是基于法则的自由，亦即合法性和自由的契合一致；三是自然禀赋的不断发展，亦即每个

人与其他所有人的普遍平等自由能够得到保障和提升。也因此，看似天命的人类自然历史合目的性趋势，实际上

是通过人的自我立法的道德行动不断地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权状态的过程，而非独立自足的机械自然法则或外在

于人的超自然力量所致，这一状态必须付出艰辛劳作并历经磨难才有可能实现。接下来我们将详尽解析康德所诉

诸的公共法权状态的不同表现形式，由此展现其构建人类联合形态的政治文明观念内涵和价值取向。

三、走向永久和平：作为人类文明形态的世界主义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我们基于实践理性理念设定原始存在者、自然合目的性抑或创造的终极目的，这

一目的论观念从属于人类联合形态的构建并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而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人类联合 （一种新的

文化和文明形态）不仅直接源于基于道德法则的平等自由，而且这一自由法则及其现实表现———共和制国家

以及国家联盟———也是人类道德禀赋得以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此我们着力阐明康德目的论语境中不同层

级的政治共同体理念。

在政治国家层面，康德将人性事实纳入政治国家法权规范的构建之中，强调政治国家的建立对公民自由

的确证。人认识到要避免在律法的自然状态下的持续性敌对和冲突，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共同建立并进入一

个普遍法权规约下的政治共同体，即作为 “一群人在法权法则之下的联合” （６：３１３）的政治国家。由此，
人们作为共同立法者制定公共法则，建立政治国家并进入律法—公民状态，进而走出律法的自然状态。这种

独立的政治国家形式是康德式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形态，其他政治共同体样式的发展都是基于已然建立的政治

国家。康德之所以强调作为独立个体的政治国家，是因为尽管其成员走出了自然状态并进入了一种律法—公

民状态，两个政治国家之间却仍处于无法的自然状态。由于每个政治国家中普遍意志所设立的公共法权原则

不尽相同，两个国家及其公民之间仍然处于一种可能的敌对战争状态。因此，如果将作为独立个体的政治国

家置于国际语境之中，为了应对不同国家间必然存在的自然状态，需要走向一种国际间的联合，在国家之间

建立联盟。

值得关注的是，康德明确反对可以同时被视为政治国家和国际联合形式的单一世界政府的构想，因其只

能导致集权和专制状态。世界政府模式由中央政府行使法权法则并实施外在强制的统一宪政体制，必将导致

君主专制或是无政府状态。在这个世界政府中，君主 “实际上指的是在国家中没有比他拥有更大权威的人，

因此他本人也不受任何权威的约束”（２５：１２０２），君主的私人意志成为世界政府中每个臣民的公共意志，人
在这样一个世界政府中仅作为君主的工具并听命于君主的意志行事，不具有任何自由。康德拒斥将这种世界

政府构想视为合乎规范的政治共同体，认为其将导致可怕的专制和独裁并危及自由 （８：３１１；８：３６７），人类
最终将再次陷入律法的自然状态。

在国际联盟层面，自然历史进程通过野蛮的战争和对抗给不同国家以启迪，亦即既不走向无政府状态又

不能陷入专制和霸权，而是不断走向和平和文明状态。尽管 “它 （自然）使用两种手段来阻止各民族的混

合，并将它们分开，这就是语言和宗教的不同。这种不同虽然带有相互仇恨的倾问和战争的借口，但毕竟在

文化增长和人们逐步接近原则上的更大一致时，导向在一种和平中的谅解，产生和保障这种谅解，并不像那

种 （在自由的基地里的）独裁制那样，靠的是削弱一切力量，而是靠在这些力量的最活跃的竞争中保持它们

之同的平衡”（８：３６７）。为了实现政治国家间和平共处，康德提出了国家联盟、世界共和国以及世界主义联
合三种国际关系形态，这也导致学界如下论争：康德究竟推崇各国进入一个国家联盟，还是构造一个世界共

和国，抑或是创建一种世界主义联合的国际联合形态。

赫费 （Ｏｔｆｒｉｅｄ Ｈｆｆｅ）指出，康德必然要求走向一个世界共和国，因为 “在独立的国家与个体之间所做的

律法—伦理的对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国家之间 （建立）……一个共和国或世界共和国意义上的世界共同

体”①。而瑞普斯坦 （Ａｒｔｈｕｒ Ｒｉｐｓｔｅｉｎ）指出康德在其法权学说中明确拒斥了单一世界国家②，也因此，国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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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足以保障国际和平，无需进入具有外在强制性的世界共和国。还有学者为康德持有的多元复合观点进行辩

护，例如卡瓦拉 （Ｇｅｏｒｇ Ｃａｖａｌｌａｒ）将国家联盟视为目前趋向世界共和国这一终极目标的中间道路，并认为康
德最终寻求的是一个世界国家的建立，在他看来，政治至善就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正义国家。① 我们认为，康

德构想的国家联盟形式并不是要求多个独立的政治国家重组成一个国家，而是在各个政治国家之间联合建立

一个 “拒绝战争的、现存并且一直扩大着的联盟”（８：３５７）。在国家联盟中，自愿加入联盟的每一个国家及
其公民，作为该联盟公共律法的共同立法者同时也是共同服从者，能够走出部分国家间试图相互侵占征服的

自然状态并进入局部的公民状态。然而，康德又明确指出，国家联盟的构想是一种消极理念，亦即作为一个

非强制性的联盟，各个国家是可以随时自愿加入并且自愿退出该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他们只是通过消极义

务来承担共同义务，即既不对所有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也不与其他国家相互团结，并为永久和平 （其概念本

身只是消极的）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没有义务相互帮助，以对抗任何国家 （不论是联盟内的国家，还是

联盟外的国家）”（２３：１６７）。因此，这种状态下的政治国家之间所具有的只有自愿的从而也是没有强制力
维持彼此之间和平状态的共识，这种共识仅限于不对该联盟之中的成员国挑起战争。国家联盟实质上是暂时

达成的范围最广的政治性联盟形式，或者说一种准法治状态②，但并不是合乎要求的政治联合形式，因为世界

仍然处于一种局部和平状态和局部自然状态共存之中，这种和平状态不稳定因而随时会溃散。

在世界共和国层面上，不同于国家联盟的不稳定性和自愿性，世界共和国要求每个国家都 “放弃其野蛮

的 （无法的）自由，顺从公共的强制性法律，并这样形成一个最终会把地球上所有民族都包括在内的 （当然

一直增长着的）合众国”（８：３５７），从而囊括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及其公民作为其成员。值得注意的是，现存
于世的所有独立的政治国家都进入国家联盟之中，并非等同于世界共同体的建立。因为国家联盟中各个独立

国家仅仅联合在维持彼此和平状态这样一个消极共识之下；而世界共同体中的每个国家公民同时作为主权者

和成员共同联合在公共的国际性律法法则之下。在世界共和国理念中，现存于世的每一个国家及其公民都同

意建立并进入其中，成为这唯一的世界共和国的主体，同时作为这个世界共和国的主权者和成员遵从共同协

定的国际性律法法则，从而走出现存所有国家间及国家公民间相互敌视冲突的自然状态并进入公共法权状态。

尽管政治家们抗拒这样一种受强制性国际法律规约的构想，宁愿进入一种国家联盟状态，但由于国家联

盟的不稳定性和消极性，尽管这种世界共和国理念在现世很难实现，该积极理念仍具一定的价值。基于范导

性的人类理性理念，康德试图给出世界共和国这一理想图景可实现性的证明：“让一个强大而且已受到启蒙的

民族能够形成一个共和国 （它在本性上必然倾向于永久和平），那么，这个共和国就为其他各国提供了一个

联盟统一的中心，以便它们加入其中，并这样依照国际法权的理念来保障各国的自由状态，且通过更多的这

类联合来逐渐地越来越扩展更远。”（８：３５６）如同凯尔斯汀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ｅｒｓｔｉｎｇ）指出的，“如果说霍布斯、
洛克和卢梭都满足于克服人际间的自然状态并让政治哲学的权威止于国家边界内，那么康德则让政治哲学扩

展到国家边界之外，并视其首要目标为世界和平公正秩序这一 ‘最高的政治善’”③，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世界

共和国便是超越国家边界的理性理念。

在世界主义观念层面上，世界共和国理念并非康德式政治共同体的终极形式。在诸多文本中，康德反复

提及更为高远的世界主义观念。学界的相关讨论大多集中于该观念对平等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响④，或将康德

的世界主义观念等同于多个民主共同体间的联合⑤，以及更加关注康德世界主义观念对于当代国际秩序现实效

应问题，比如国际不平等、全球正义以及欧盟联合问题等⑥。这也源于康德关于其世界主义观念和世界主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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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自由：政治文明语境中的康德目的论观念

合的内涵并不清晰明了，不仅散见于不同著述中，且在每部著作中都略有变化。① 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

世界主义法权意指所有国家联合的权利 （６：３５２），世界主义联合可以等同于世界共和国的构建；在 《理论与

实践》中，康德区分了纯然政治性的和世界主义视角，前者关注的是政治国家福祉，而后者 “着眼于人类整

体的福祉，确切地说，就人类置身于在未来一切时代的繁衍系列里向这种福祉的进步之中而言” （８：２７７－

２７８），彰显了世界主义视角的人类性层面；而在 《实用人类学》中，世界主义构想涵盖了先后并存的人类族

群整体，其中每个人超越了种族和国家所带来的差异，基于一种平等的人类成员身份联合起来，正如康德所

言，“人类有一种世界主义倾向，即使战争不断，这种倾向也会在政治事务中逐渐战胜各民族的自私倾向”

（７：３２６），进而有助于人类族群共同地走出自然状态进入和平状态。胡波尔 （Ｊａｋｏｂ Ｈｕｂｅｒ）由此强调，康德
的世界主义观念要求一种作为平等地球公民的共同自我概念。② 我们认为，康德的世界主义视角不应局限于纯

然政治国家领域，而应扩展到整个人类族群联合形态的构建与发展之中，因此，康德式世界主义观念最终将

扩展到地球上存在的每一个人抑或人类族群中所有成员的联合，尽管在现实性上依然表现为政治共同体形态。

这也有助于理解康德为何会保留在单纯政治文明视域中使用世界主义观念。我们需要 “不仅在整体上考

虑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的关系，而且考虑这一个国家的个别人与别的国家的个别人的关系，同样也考虑他们

与整个他国的关系”（６：３４３－３４４），以及他们与不归属于任何国家的人的关系。我们认为，可以把政治意义
上的世界主义看作人类文明形态未来发展的阶梯，由此逐步走向涵盖整个人类族群的联合形态。也在此意义

上，以人类族群福祉为根本目的的世界主义共同体，包含了人类族群建立的国家间的联合、一国公民与其他

国家公民间的联合，以及不归属于任何政治国家的人与其他国家公民的联合。由此我们可以把世界主义共同

体看作康德意图展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最高阶段，即不论是否归属于任何政治国家，整个人类族群中的每个

人都能够与同一国家成员、不同国家成员以及不归属于任何国家公民的人联合起来，因为每个人都是人类族

群中自由平等的成员。在此政治文明语境中的世界主义共同体中，以整个人类族类中的每个人作为共同立法

者的公共法则得到普遍认同，每个人通过共同服从普遍法则得以共同离开自然状态，人类整个族群不再处于

相互敌对威胁的潜在冲突或真实战争状态，每个成员的外在自由得以保障，从而达成不仅是现存于世的国家

间的永久和平状态，更是人类族群中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永久和平的理想之境。

在世界主义和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上，康德强调基于自利本性而不断发展的商贸精神，并且不断衍生出

联盟和和约，实际上也在锻造文明的纽带 （８：３６８）。在康德看来，人类永久和平或未来文明形态，并非建立
在单个人的意愿之上，亦非立足于纯然的机械作用，而是基于所有人的基于自由法则的联合，亦即需要 “联

合起来的意志之集体的统一”（８：３７１）。这一基于世界主义和普遍法权原则的联合体观念，也是康德关于人
类文明形态创造性构想的最高目标。因此，在世界主义这一总体性思想视域中，人类历史表现出的野蛮和残

酷，促使身处不同共同体中的有理性的人们不断意识到交往合作的意义，也基于实践理性锻造自由平等基础

上的人类联合纽带。这也是人类在反省漫长的自然历史进程时，在其中展现出的近乎天意的自然的隐秘规划

中，不断生发和确立的终极价值信念，并以此引导并期待人类未来 （８：３０；８：１２１；８：３６２－３６５）。这也是
康德分外强调的探究自然历史进程的人类价值向度，进而主张通过人类整体祛恶向善以及不断摆脱自私自利

的努力，造就包括法律和制度在内的政治文明前提条件，实现可以期待的道德理想图景，他们由此 “他们通

过这种意识感受到自己高尚起来了，亦即属于适合于人的规定性的类”（７：３３０）。
基于类的视角来审视人的活动，会发现不同的人类族群之间不仅存在相互对抗，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共存

于一定的时空中，并需要不断建构文明形态实现和平共存，由此 “感到自己被大自然规定为通过在出自他们

自身的法律之下的相互强制，结成一个不断受分裂威胁、但却普遍地向着一个世界公民社会 （世界主义）进

步的联合体”（７：３３１）。康德同时指出，趋向世界主义联合体文明形态的理想，实际上是一种范导性的理性
理念，从而引导不同的人类社群不断消除纷争并实现更大范围的联合。这也是康德对人类道德禀赋与未来抱

５４

①

②

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戈尔德区分了道德世界主义和政治世界主义，虽然本文并未采用这种区分，但仍然值得关注。参见 Ｐａｕ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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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乐观态度，“它的意愿总的来说是善的，但实现却变得困难，因为目的的达到不是靠个人的自由协调，而

是惟有通过不断进步地把地球公民组织进并且组织成作为一个世界主义地结合起来的体系的类，才能够有

希望”（７：３３３）。

在康德那里，自然目的论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文明意蕴，具体表征为合法的自由秩序或法权状态的建构

乃是追寻人类终极目的的形式条件，而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交往联合则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最高表达。同时，

世界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或人类联合形态，乃是充分发展自然和自律道德人格禀赋并趋向至善之境的必由之

路，这也吻合创造的终极目的。基于政治文明形态的革新并实现自然禀赋的全面发展和道德人格的教化培

植，能够更为深切地洞察自然和自由的系统统一，进而弥合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以此追寻并达至尘世中

抑或自然的至善，也因此，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与道德目的论具有内在的亲缘性而相互联结。但是，无论是人

类文明形态的构建，还是基于道德自律追寻至善理想，均非思辨的设定和天意的安排，而是需要历经漫长甚

至残酷的社会纷争，最终凭借人类理性能力或普遍立法意志，并经由种种不完美的试验，逐渐摆脱野蛮的自

然状态而实现普遍法治的文明社会，亦即 “放弃自己残暴的自由，并且在一种合法的宪政中寻找平静和安

全”（５：２４）。
〔本文系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 “康德政治哲学研究”（２０ＪＨ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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